
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

 

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6 年度聘请中

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向公司提交了《廊坊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中兴华审字[2017]第 020690 号），该

审计报告为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强调事项内容如下：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三、2 中所述，

廊坊发展公司 2016 年度由于营业规模较小及投资损失等原因亏损

25,235,390.27元，且连续亏损，经营面临困难。廊坊发展公司已在

财务报表附注十三、3 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其持续经

营能力仍然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其公正的反映

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。希望董事会和

管理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，提升盈利能力，切实维护上市公

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带强调

事项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刘江、段嘉刚、翟洪涛、周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